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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
问题讨论
.

关于 “ 职业医学 ” 若干何题的讨论
《职业 医学的 范畴任务及其体制的研 究》 课题组

`

职业医学
”

的含义及业务范畴
,

是近年来职业

病工作者重点讨论的间题之一
。

卫生部于 19 86年下达

《职业医学的范畴
、

任务及其体制的研究》 课题任务

后
,
研制组曾到一些单位进行调研

,

召开过几次座谈

会
,

并向全国有关专家
、

专业工作者书面咨询
,

收到

复信 13 0余件
。

现将调研中对下列问题的种种意见
,

作

一综合
,

以利于进一步讨论及探讨
。

一
、

关于双业医学的含义及范 .

对这一间题
,

多数人认为认识有一历史过程
,

可

分三个阶段
:

1
。

建国以来
,

建立了劳动卫生与职 业 病两 个

专业
,

这是学习苏联的经验
。

劳动卫生属预防医学
,

职业病属于临床医学
,

而达到预防及控制职业性疾病

的发生是共同目标
,

因此这两门学科要相互配合
,

相

互渗透
。

但对其分工及任务
,

意见不尽一致
。

多数人

指出
,

由于过去组织形式的变迁
,

工作任务
、

个人经

历及其他客观条件不同
,

对此间题有种种不同意见是

可以理解的
,

但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已 30 余年
,

有必

要也有条件来理顺这些问题
,

希望能组织力量
,

总结

过去的经脸
,

参考国外情况
,

结合我国目前及今后发

展的计划
,

明确这两门学科的任务及职责
,

以利于进

一步发挥积极性
,

促进工作
。

2
. “

职业 医学
”

是欧美等国近年来 所 用 的 名
I

词
,

对其含义
,

意见也不一致
。

多数人认为职业医学是

研究职业与健康关系的一门医学分支
,

目的是使所有

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作人员
,

在体格
、

精神和社会方面获

得高度健康
,

实质上是包括了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两门

学科的各种任务
,

且有了两方面的发展
:
一是过去服

务对象限于体力劳动
,

现在认为脑力劳动应 包 括 在

内
,

对第三产业的职业医学服务亦应列为重点之一
,

连家庭妇女亦可作为对象 , 二是职业中的精神紧张
、

心理因素
、

人际关系
、

经济条件等都列为职业工作者

的环境因素
,

以期全面
、

客观地反映职业对健康的影

晌
。

因此职业医学的业务范畴
、

服务及工作任务更为

广泛及深入
。

但也有认为职业医学是职业病学的延展
,

属临床

医学范畴
,

业务方面应增加研究与工作有关疾病
、

职

业保健及康复等
。

而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职业医学是劳

动卫生在深度
、

广度上的扩展
,

工作对象为人群
,

除

目前工作外
,

可开展职业卫生生理学
、

工业安全与人

类因素
、

机械设备利用等
。

3
.

有提出应从宏观角度来探讨这一河题
。

目前

医学模式正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

转变
,

要求在职业性疾病的识别和控制中
,

充分利用社

会学
、

心理学的手段和成果
、

改变诊断上单纯依靠先进

指标与仪器
,

治疗中洽病不治人的片面观点
,

并提出

职业 医学的范畴
、

任务
,

应摆脱过去的框框
,

结合新

的医学模式的观点来拟订
,
更具有先进性

,

但目前可

能还很不成熟
,

只能逐步探索
.

个别专家认为职业医学这一名词
,

是否 适 合 我

国
,

能否照搬
,

尚可推敲
。

二
、

有关职业病工作

1
.

对
“

职业病学
”

的不同看法
。

有 认 为 职 业

病是一综合性学科
,

在基础及临床医学各分支都有它

的内容
,

而唯一的共同点是致病因素为各种职业性危

害
,

因此不宜作为独立的职业病学 , 但另有一些同志

认为职业病还有某些共同点
,

例如发病原因
,

剂量
一

效

应关系
,

临床病程进展规律
,

诊
、

治及贯彻三级预防原

则等都有共同的特点
,

属于各专科的职业病也相互有

关
,

老年病学
、

康复医学等都是综合性专业
,

故称职

业病学并无不妥
。

这是从学科性质和发展需要而言
,

当然不是指某一单位的职业病科要负责所有 的 职 业

病
,
而其他临床专科的职业病如职业性 皮 肤 病

、

眼

病
、

化学灼伤
、

噪声聋等都已开展
,

且逐步扩大
。

以

上不同观点
,

在不断实践中是可以统一认识的
。

2
.

开拓职业病工作
。

多数同志认为要 不 断 深

入
、

扩展及提高
,

才能有活力
。 ,

除 目前工作外
,

要向

纵深及钱向发展
,

如开展与工作有关疾病的调研
、

卫

生标准的研制
、

职业危害因素的联合作用
、

亚临床型

职业病表现的研究
、

制订切实可行的监护规范
、

开展各

行业工种职业性疾患的调查研究等 ; 在与其他专科横

向联系上
,

职业性皮肤病
、

刺激性气体中毒
、

化学灼

伤
、

职业性哮喘
、

中毒性肝病等都己开展
,

取得一定

经验
,

可逐步推广
。

此外做好整理总结有关资料及病

例
,

编写专业书刊
,

将国外先进仪器设备引进并协助在

我国仿造生产
,

解毒药物研究及临床使用等工作等
,

都是可 以开拓的
。

3
.

存在的困难
。

初步总结一下
,

可知职业病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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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及需做的工作很多
,

对象也不少
,

学科上存在的间

题需要研究的也较多
,

既有客观需要
,

但也感到工作

难以开展
,

不景气状态日益加剧
,

形成目前有工作可

做
,

有人愿做工作
,

但结合不起来的
“
阻断

,

现象
。

其原因何在? 从调查得到的资料表明
:

多年来存在的

向题
,

`

如有些娜导上不重视
、

专业队伍力量薄辐
、

经费

不足
、

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
、

土作上相互推矮等
,

都未

得到解决外
,

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
: ( 1) 某些

工广为了掩盖间题
,

拒绝职业病普查
,

对已诊断的职业

病不予承认
,

甚至发生急性中毒也不送专科医院
。

这些

是开展职业病的
“

拦路虎
” ,

广方负有相当责任
,

但某些

`
法规

”

如工厂中发生一例慢性职业病
,

要扣全车间

的奖余
,

甚至撤销土厂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
,

促使厂

方采取以上对策多 ( 2 ) 在奖金等福利较高的企业
,

工人不愿来检查
、

治疗
,

以免影响收入
, ( 3) 招工工

种甚多
,

伞业性质各熟 因此对合同工
、

临时工等
,

在劳保等待遇上的一些同题土政策很多
,

影响工作开

展
, ( 4 ) 职业病科也要创经济效益

,

造成某些单位

之间对可增加收入的工作相互争抢
,

且不是工作上的

合理竞争
,

而用种种办法甚至在个别情况不惜用不光

彩的手段来达到自的
,

造成种种矛盾 ; 有些为了增加

收入
,

不得不收治一些其他专科不收或根本不需要住

院者
,

使职业病工作受到冲击 , 也有在检查中增加不

必要检查的项目
,

大幅度的提高收费标准
,

使受检单

位不胜负担
。

以上种种措施
,

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
,

可能收到一定经济效益
,

但用的是竭泽而渔的手法
,

起到了
`

拆墙脚
”
的作用

,

促使职业病工 作
`

滑 坡
” ,

( 5 )后继人才可虑 . 由于工作未能正规开展
,

临床实

践较少
,

青年医师在业务上很难提高
,
不安心本专业

是曾遍现象
,

这决不能单怪他们专业思想不强
,

但后

果是后继无人
。

虽然很多同志在困难中
,

充分发挥积极因素
,

在

仅有的条件下
,

做好土作
,

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及发

扬的
。

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间题
,

不但不可能

开拓
,

而且连维持过去水平也颇困难
,

后果将是十分严

重的
。

我们希望大家对如何摆脱困境
、

走出
“

低谷
” ,

这一间题能提出意见和建议
。

三
、

体制问皿

体制上的混杂
、

重叠情况
,

是在多年来各种不同

阶段
、

不同客观条件下形成的
。

很多同志对体制改革

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
。

由于卫生部在大连召开全国性

会议后
,

已有明确方针
·

,

故对这一向题的意
、

见不再缘

合
。

有个别专家认为
,

将
“

防
” 、 “

治
”
两大体系各

归一口
,

很不科学
,
我国结核病

,

黑热病
、

血吸虫病

防治
,

在机构上统为一体
,

目标明确
,

是中国式的体

制
,

.

职业医学可以模仿
。

对职业病科设置在什么机构较合适仍有三不 同 意

见
。

有些同志认为应设在专业防治
、

研究所
,

才能得

到重视 , 另一些则认为设在综合性医院更利于开展工

作及培养人才 , 也有个别专家提出应成立职业病中心

医院
,

设有临床各科
,

但皆以职业病工作为主
,

可兼

看些常见病
,

使以上两种设置的优点都能发挥
。

以上

各种意见
,

仍可深入讨论
。

四
、

法规

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欲搞好工作
,

一靠科学
,

二靠法

规
。

只有制订好卫生法
,

才能保证工作开展
。

但由于

目前法规尚不完整
,

涉及部门又多
,
因此希望能将过

去已制订的
,

清理一下
,

在这基础上制订急需的法规
,

并有保证执行的措施
。

有些同志认为制订法规可根据

涉及面
、

可行性及必要性等分成等级以利推行
,

这一

建议值得参考
。

’

我们综合了以上几个问题的意见
,

重点是职业医

学范畴及开展职业病工作等方面
。

这些内容
,

多数是

众所周知的
,

分列几条作了介绍
,

是请大家了解不同

的情况
,

便于进一步讨论
。

很多来信对讨论这些间题

甚感兴趣
,

认为十分必要
,

且对今后如何深入工作提

出了宝贵建议
,

给我们极大的鼓励
。

少数同志指出
,

这类间题已存在多年
,

讨论结果还是议而不决
,

决而

不行
,

预计很难有结果
,

这样提出来是由于过去问题

积累多
,

解决少
,

由希望变为失望
,

这种心情可 以充

分理解
,

提出来也是出于关心
。

我们向关心
、

鼓励与

支持本课题的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
。

今后将继续深入

调查研究 , 充分依靠各方面的力量
,

努力完成职业民

学的范畴
、

任务及其体制的研究工作
。

我们热烈欢迎对以上间题或其他有关间题各抒己

见
,

提出意见和建议
,

对职业医学与劳动保护如何更

密切地结合 ; 亦希望能提出意见
。

谢谢各位的支持
。

本课题负责单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职业病科

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

与职业病研究所课题组

来信请寄
:
上海市北京西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

职业病科收
.

任 引津整理


